国家外汇管理局苏州市中心支局文件
苏银汇〔2016〕32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苏州市中心支局

关于印发《中国（苏州）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贸易外汇业务操作指引》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支局，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农业发展银行苏州市分行，各商业银行苏州分行，苏州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苏州市分行，各农村商业银行，各外资银行苏州分行：

现将《中国（苏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贸易外汇业务操作指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请各支局切实加强政策宣传、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协调解决业务操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积极支持和推动中国（苏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发展。

在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苏州市中心支局反馈。联系人：潘玉祥，叶斌；联系电话：0512-68081105，68058429。
附件：中国（苏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贸易外汇业务

      操作指引

                 国家外汇管理局苏州市中心支局

                  2016年10月27日

附件
中国（苏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贸易外汇业务操作指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支持中国（苏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苏州综试区”）发展，规范跨境电子商务贸易外汇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江苏省政府关于印发中国（苏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的通知》（苏政发〔2016〕51号）等有关规定，结合苏州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操作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适用于在苏州综试区“单一窗口”平台备案，并从事跨境电子商务的企业（含从事跨境电子商务服务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个人，以及苏州市内为上述企业和个人办理跨境电子商务收支和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个人应为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并在苏州综试区“单一窗口”平台备案的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或个体工商户。

第三条  企业和个人与跨境电子商务相关的贸易外汇收支应当具有真实、合法的交易基础。金融机构应当接入苏州综试区“单一窗口”平台，以便为企业、个人办理跨境电子商务的贸易外汇收支和汇兑业务。

第四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苏州市中心支局及其支局（以下简称“外汇局”）依法对辖内跨境电子商务贸易外汇收支业务进行监督和管理。

第二章  企业跨境电商外汇管理

第五条  外汇局对企业实行“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以下简称“名录”）登记管理。经外汇局登记管理的名录信息在苏州综试区“单一窗口”平台对外发布。

第六条  金融机构在为企业办理跨境电商收支和汇兑业务前，应先通过苏州综试区“单一窗口”平台和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查询企业备案信息、名录登记信息和分类管理信息，不得为不在名录的企业办理相关业务。

第七条  金融机构应当按照“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业务”和“尽职审查”原则，对企业的跨境电子商务贸易外汇业务的真实性与合规性进行合理审查。

第八条  金融机构应指导企业按规定做好跨境电子商务项下外汇收支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的申报，并在贸易收付汇信息申报时增加“DS”备注，在交易附言中注明“跨境电子商务”字样。

第九条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货物贸易外汇收支业务参照现行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个人跨境电商外汇管理

第十条  金融机构可为在苏州综试区“单一窗口”平台进行备案的个人开立个人外汇结算账户，并通过账户办理跨境电商外汇收支及汇兑业务。个人外汇结算账户按规定纳入外汇局账户系统管理。

第十一条  金融机构应当对个人开立个人结算账户进行合理审查，包括线上审核和线下审核：

线上审核包括：通过苏州综试区“单一窗口”平台查询个人备案信息等；

线下审核包括：开户申请书，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或个体工商户证照，个人身份证件等。

第十二条  个人结算账户按照实名制管理，开户人名称应当为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或个体工商户法人代表，证件代码为该法人代表对应的身份证号码。个人外汇结算账户项下的结售汇不受个人年度结售汇限额限制。

个人外汇结算账户与本人的外汇储蓄账户间资金可以划转，但外汇储蓄账户向外汇结算账户的划款限于划款当日的对外支付，不得划转后结汇。

第十三条  金融机构在为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或个体工商户办理跨境电商收支和汇兑业务时，应先通过苏州综试区“单一窗口”平台查询其备案信息和分类状态，并对其交易真实性和一致性进行合理审查。

第十四条  金融机构应指导个人按规定做好跨境电子商务项下外汇收支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的申报。金融机构对与苏州综试区“单一窗口”个人进出口对应的货物贸易收付汇信息申报时增加“DS”备注，在交易附言中注明“跨境电子商务”字样。

第四章  监测与管理

第十五条  外汇局建立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货物流与资金流匹配的核查机制，对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和收付汇进行非现场监测，对存在异常或可疑情况的企业和个人进行现场核查。对金融机构办理跨境电子商务贸易外汇业务的合规性与报送相关信息的及时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实施非现场和现场核查。
第十六条  外汇局根据非现场监测或现场核查结果，结合企业和个人遵守外汇管理规定等情况，将企业分成A、B、C三类，将个人分成正常和关注两类。外汇局对分类结果进行动态调整，并对B、C类企业和关注类个人设立分类管理有效期。

第十七条  在分类管理有效期内，对A类企业和正常类个人贸易收付汇，适用便利化的管理措施。对B、C类企业和关注类个人贸易收付汇，在单证审核、业务类型及办理程序、结算方式等方面实施审慎监管。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企业、个人和金融机构办理跨境电子商务贸易外汇业务时违反外汇管理相关规定的，外汇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九条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以跨境人民币结算的，按照跨境人民币结算相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支付机构为跨境电子商务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的，按现行规定办理。

第二十一条  外汇局可根据国际收支形势和外汇管理需要，依法对跨境电子商务贸易外汇管理政策进行调整，采取必要的保障、控制措施。

第二十二条  本指引未及事项按照《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等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苏州市中心支局负责对本指引进行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